[bookmark: _GoBack]债权购买主体确认函
我个人/企业，XXX，身份证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XXX ，已经知悉购买债权的交易对象的要求，不属于限制购买主体：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该项资产处置工作相关中介机构所属人员；债务人、担保人为自然人的，其本人及其直系亲属；债务企业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下属公司，担保企业及其控股下属公司，债务企业的其他关联企业；原债务人的管理层；上述主体出资成立的法人机构或特殊目的实体；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认定的其他不宜受让的主体。
我方确认不属于限制购买债权的主体，如我方因不符合条件参加竞买的，由我方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放弃追究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的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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